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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城市建设用地批后监管2007年度核减用地总面积31.81%

，占用耕地同比减少17.13% 日前从国土资源部获悉，2007年

度报国务院批准的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已经全部完成，根据《

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发[2006]31号

）调整后的新的审批方式得以顺利实施。2007年度核减各地

申报用地总面积31.81%。与2006年度相比，农用地转用减少

了9.93%，占用耕地减少了17.13%，新增加的建设用地主要是

占用了未利用地。为确保城市建设按照批准的农用地转用和

土地征收方案实施用地，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，继续抑

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和信贷投放过多，防止年底前违规

批地用地，国土资源部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国务院批准的城市

建设用地批后监管工作。 2007年度城市建设用地审批遵循了

从严从紧、总量控制、有保有压、突出重点的原则。经审查

，对其中23个省（区、市）47个城市申报用地规模偏大予以

核减，申报的用地总面积和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减

少31.81%和24.56%。城市申报用地结构，按照规划用途审查

，适度核减工业用地，重点保证居住用地。2007年度批准用

地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、公共建筑、工业仓储、居住和特

殊项目建设，各项用地分别占批准用地总面积的24.56%

、18.23%、17.34%、39.14%和0.72%。在居住用地中，重点保

证经济适用房、廉租住房和中低价位、中小套型普通住房用

地。 国务院批准用地后，国土资源部在用地批复中对各省（



区、市）提出了明确要求。一是要求各城市在批准的建设用

地规模内使用土地，按照呈报的规划用途和批准的用地面积

用于城市基础设施、居住、公共建筑、工业仓储等建设，特

别要保证居住用地。其中，经济适用住房、廉租住房和中低

价位、中小套型普通住房三类住房用地不得低于居住用地

的70%。对廉租住房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划拨，在土地供应计

划中要予以优先安排。二是各省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严格

审核城市依据国务院批准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制定

的实施方案，并及时报国土资源部备案，还要对城市人民政

府具体实施进行监督。三是在实施方案审核同意后要及时足

额支付补偿费用，落实安置措施，切实安排好被征地农民的

生产生活，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，长远生计有保障。征

地补偿费用不到位、社会保障资金和措施不落实的，不得强

行使用被征土地。四是各省要督促城市人民政府严格执行国

家产业政策，控制高耗能、高污染、资源性产品建设项目用

地。 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指出，为进一步加强国务院批准

的城市建设用地批后监管，目前正抓紧制定有关监管办法并

将尽快公布实施。监管内容主要针对城市申报实施方案、省

级审核实施方案和城市具体实施征地和供地等环节。将采取

用地备案、地方日常性监管和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检

查、国土资源部不定期抽查等监管方式。同时，在进一步总

结经验的基础上，正着手研究2008年度的用地报批工作。作

为一项新的制度，城市建设用地审批方式还需要进一步加强

研究，深化改革，优化程序，提高效率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